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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业务申请表

业务种类 □认/申购  赎回 □ 基金转换 □ 基金转托管 □ 设置分红方式 □ 撤单

客户名称

基金账号 交易账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认/申购 金额

小写

百 十 亿 千 百 十 万 千 百 十 角 分

赎回

如遇巨额赎回，请选择未确认部分处理方式：□ 取消 □ 顺延

份额

小写

百 十 亿 千 百 十 万 千 百 十 个 点 份

●

基金转换 转出基金名称： 转出基金代码：

转入基金名称： 转入基金代码：

如遇巨额赎回，请选择未确认部分处理方式：□ 取消 □ 顺延

份额

小写

百 十 亿 千 百 十 万 千 百 十 个 点 份

●

基金转托管
转入销售商： 转入销售商网点代码（跨系统为对方席位号）：

转出销售商： 转出销售商网点代码：

（办理跨系统转托管时须填写整数份额）

份额

小写

百 十 亿 千 百 十 万 千 百 十 个

设置分红方式 □ 现金分红 □ 红利再投

撤单 原申请单号：

*投资者申明：

本人(机构)已详细阅读了有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发售公告、业务规则、适当性匹配规则等，同意接受相关条款的

约定，愿意承担因买卖基金所带来的投资风险，并保证提供资料的真实有效。

投资者盖章（预留印鉴）： 个人投资者/授权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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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指南
一、个人或机构投资者办理交易业务需提交以下材料：

1、已加盖银行受理印章的付款凭证回单联(办理认/申购业务时提供) ；

2、直销中心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二、注意事项：

1、投资者递交申请表，即表明已同意并接受本公司有关开放式基金业务的相关规定。

2、本公司直销中心对每个基金开放日 15:00 之前受理的申请视为该日的申请，15:00 之

后受理的申请视为下一基金开放日的申请。如果证券交易所调整交易时间，则接单截止时间以

交易所当天的闭市时间为准。认购申请的受理时间以发行公告为准。

3、投资者办理认/申购业务时，应将足额认/申购资金转入本公司指定的资金专户，同时

应保证资金来源合法，并能自行支配，不存在法律、合约或其它障碍。如因资金未按时到账或

其它不符合本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的原因而导致交易不成功，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4、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投资者要求购买与之风险承受能力不

匹配的基金或专户产品的，我司将对投资者资格进行审核并向投资者发出书面或电子文档形式

的《风险不匹配警示函》，投资者需在当天交易时间段内对该警示进行确认，否则我司有权拒

绝作废该笔风险承受能力不配的交易。

5、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风险承受能力最低类别投资者即风险

评级为“保守性”投资者仅能购买我司最低风险级别产品。

6、认购期间已受理的认购申请不接受撤单。申购、赎回、转换等申请可以在当日 15:00

之前提交撤单申请。

7、投资者的基金赎回和转换申请可能因招募说明书中规定的巨额赎回、不可抗力等情况

出现交易不成功，敬请投资者留意本公司的信息披露。当发生巨额赎回时，提交的赎回/转换

申请除按比例计算当日可赎回/转换份额外，剩余申请份额投资者可选择顺延赎回/转换，也可

选择取消赎回/转换。

8、金额或份额的大小写不一致时，本申请无效。

9、机构投资者办理交易业务的经办人须为有相关业务权限的基金业务被授权人。

10、投资者应妥善保管办理交易业务所需的交易密码、预留印鉴及相关证件。任何使用个

人投资者的有效身份证件、交易密码，机构投资者的预留印鉴和授权书授权的人士证件进行的

操作均视为投资者所为，由此造成的结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11、本公司直销中心对于基金交易业务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确认成功，最终结果

以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为准。

12、投资者提交申请时，本公司还可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等法律法规的相

关规定，要求投资者补充提交其他相关身份证明文件。如投资者先前提交的身份证件或者身份

证明文件已过有效期，应及时补充更新，若投资者没有在合理期限内更新且没有提出合理理由

的，我公司保留中止为您办理相关业务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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